
三文广旅建〔2025〕10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毋慧芳

办理结果：A 
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
关于对市人大八届四次会议第106号建议的

答  复
倪丹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关于规范游学及夏令营市场”的建议收悉。经于市教育局共同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对研学旅游活动的关心和支持！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研学旅游活动，市教育局、市文广旅局于2021年联合印发了《关于规范全市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活动的通知》（三教文〔2021〕61号），明确了三门峡市研学旅行服务机构基本要求。2025年以来，根据《河南省研学旅游服务规范》（DB41/T 2688—2024），从经营资质、人力资源配置、研学产品配置、安全保障服务、价格优惠服务等8个方面对三门峡市研学旅游服务机构基本条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。

为有效推动全市研学旅游发展，近年来，市教育局、市文广旅局积极推动资源共享，结合本地实际，按照特色、实效和安全的原则，精心打造了《浏览黄河廊道·沉浸天鹅之韵》、《黄河三门峡·美丽天鹅城》、《观黄河绝壁古栈道·探究黄河中段漕运史》等研学线路，开发了《黄河文化》、《砥柱精神》、《廊道漫步》、《保护天鹅》、《三门文韵》、《水利科普》等特色课程。其中《黄河三门峡· 美丽天鹅城》研学课程荣获九省联盟“沿黄十佳精品课程”，《走近仰韶文化·触摸文明时光》研学课程获黄河流域精品研学课程，《追寻组玉佩身后的周礼》、“函谷关探古，道德经研学”等多门课程获得河南省研学旅行精品课程；“文明探源·仰韶文化主题游”考古研学产品列入全省首批文物主题游，仰韶村考古遗址纳入“行走河南·读懂中国”华夏溯源—最早中国研学之旅等研学线路。通过以上努力，我市研学旅游有了长足发展。
您指出的我市研学旅游存在的三点问题，分析透彻，十分符合我市研学旅游发展的实际；您提出的相关建议高屋建瓴，针对性、操作性强，对加强我市研学旅游发展有很好的指导、借鉴意义。

下一步，市文广旅局将结合您提出的建议，联合市教育局围绕“天鹅之城、黄河明珠、文化圣地”等名片，着力打造考古体验、历史文化、生态文化、农业体验等特色研学基地，通过塑造优质研学旅行品牌，培育全市文旅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。一是完善管理制度，按照《河南省研学旅游服务规范》（DB41/T 2688—2024）标准，参考其他省份、地市关于研学旅游和夏令营活动的管理办法，进一步规范我市研学旅游活动，严把研学旅游服务机构准入关；二是全面加强行业监管，对研学旅游活动的组织、实施进行严格审核，进一步明确交通、食宿，医疗、安全等方面的要求，并要求相关机构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，以便教育和文旅部门对活动情况进行行前、行中和事后的全流程、全方位监管；三是按照“整体创建、分步推进、全域发展”的思路，依托现有特色资源，规划建设一批主题鲜明、优势互补的单日或多日研学旅行示范基地，以期在全省范围内取得研学旅行产业发展优势。四是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促进研学旅行内涵发展和书本、实践的深度融合，着力提高中小学生社会责任感、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激发和培养全市中小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和自豪感。五是加强部门沟通协作，引导有关研学机构从教学辅助的实际出发，为不同年龄段的研学旅行团队开发寓教于乐、知行合一的专业研学课程，从而在“文旅+教育”产业深度融合上实现新跃升。

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我市文旅工作的关注，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，也欢迎您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建议。
2025年6月9日  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市文广旅局 2169906   联系人：杨浩桦

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3份），市政府督查室（1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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